
停保减员业务申报材料清单


一、申报表
1. 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业务申报表》（附后）
二、附件（工资核减证明材料）
1.省内机关事业单位的需提供个人工资基金核减单复印件；
2.央属单位的需提供主管单位提供工资核减说明；
3.军队的需要主管单位提供工资核减说明及个人辞职报告。
4.退休当月未能及时办理退休的，提供退休批文。
5.《人员批量停保（减员）表》电子版（仅线下办理涉及5人以上的提供，模版详见《业务申报材料清单》第25项）








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业务申报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险登记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	序号
	个人       状态
	姓名
	公民身份
号码
	申报项目
	具体内容
	备注

	
	在  职
	退   休
	
	
	新增
	减员
	补缴
	退费
	待遇暂停
	待遇恢复
	其他
	起/止年月
	缴费
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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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6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以上项目填写真实，若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      
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办理增员时，请确认参保人员是否存在以下情形：1.调入前职业年金存在需要记实（从同级财政的财政全额拨款单位调入财政非全额拨款单位、非同级财政单位间调动）的情况，若存在，请先办理职业年金记实业务。2.已在调入前所参保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了停保减员手续。2.办理减员后，请确认该人员是否存在以下情形，如存在应做相应处理：①欠费、职业年金虚账未记实的，应先缴费到位，否则无法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出；②涉及多缴的需及时办理退费，养老保险关系转出后无法再办理退费；③符合职业年金补记的，应及时为其办理职业年金补记业务，职业年金转出后无法再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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